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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1/2021_2022__E8_AF_81_E

5_88_B8_E5_85_B8_E5_c33_41607.htm 「案情」 原告：厦门华

信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公司）。 被告：福建兴业银

行厦门分行（以下简称厦门兴业银行）。 1997年12月10日，

厦门天使医疗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使公司）出具收款

人为原告华信公司的转帐支票一张，票面金额人民币200万元

。华信公司持该转帐支票于同日向出票人天使公司的开户行

即被告厦门兴业银行的下属集美支行提示付款。集美支行经

查天使公司帐户上当日存款余额为200万元后，向华信公司出

具了加盖业务受理章的受理回单。同月11日，被告厦门兴业

银行以该提示付款的转帐支票非出票人天使公司的支票（支

票号码不符）为理由，将该转帐支票退票给出票人天使公司

，但未通知华信公司。同日，天使公司向厦门兴业银行集美

支行购买转帐支票一本，并使用该支票将其在集美支行帐户

上180万元存款转到也在该行开户的其他公司帐户上。 华信公

司由于未收到转款，即找集美支行联系，才被告知转帐支票

不符合要求，已作退票处理。华信公司经与出票人天使公司

交涉，天使公司又用转帐支票于12月16日向华信公司转款20

万元，但余款180万元一直未支付给华信公司。 华信公司持被

告厦门兴业银行集美支行加盖业务受理章的受理回单，以被

告已受理其提示付款的转帐支票，被告退票未及时通知其，

使其无法取得票据款项为理由，向厦门市开元区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厦门兴业银行赔偿其票款损失人民



币180万元。 被告厦门兴业银行答辩称：原告华信公司不能证

明其系持票人，且争议的转帐支票不是出票人帐户的可用支

票。其在受理回单上加盖业务受理章而非转讫章。在票据不

符合银行要求时，由于其系出票人的开户行，故仅需通知出

票人退票，由出票人负责通知收款人。因此，其退票行为并

非造成原告不能取得票据款项的直接原因。请求驳回原告的

诉讼请求。 「审判」 厦门市开元区人民法院以存单纠纷受理

和审理本案。经审理，确认上述事实在案。还查明：中国人

民银行厦门分行会计国库处认为，被告厦门兴业银行发现支

票号码不符后告知出票人，符合银行操作惯例。 1998年12

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银条法（1998）80号《关于执

行〈票据法〉有关问题的请示的复函》指出：“票据退票时

，承兑人或付款人应当根据《票据法》第六十二条和《票据

实施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向持票人出具退票理由书

。⋯⋯《票据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对汇票、本票和支票

都应当适用。” 1998年11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

会计处给福建省华侨信托投资公司《关于支票问题的函复》

中，对银行受理支票的处理手续作了函复：“银行应审查支

票是否是统一规定印制的凭证；支票的真实性、提示付款期

限是否超过；出票的签章是否符合规定；与预留银行的签章

是否相符；使用支付密码的，其密码是否正确；出票人帐户

是否有足额的款项；支票的大小写金额是否一致，与进帐单

的金额是否相符；支票必须记载的事项是否齐全；出票金额

、出票日期、收款人的名称是否更改；其他记载事项的更改

是否由原记载人签章证明。” 厦门市开元区人民法院认为：

华信公司持加盖厦门兴业银行受理章的受理回单提起诉讼，



厦门兴业银行提出其非持票人证据不足，不予采纳，可确认

华信公司为持票人。厦门兴业银行发现支票号码不符后退票

，已通知出票人，符合银行操作惯例。华信公司主张厦门兴

业银行应通知持票人，鉴于华信公司于1997年12月16日已知

厦门兴业银行所受理的转帐支票作退票处理，并已与出票人

交涉取得部分款项，因此，造成华信公司无法取得票据权利

的直接原因，系出票人出具的支票号码不符合银行规定。厦

门兴业银行在受理转帐支票时，未及时对提示付款的转帐支

票号码进行审查，存在工作失误，但非造成华信公司直接损

失的主要原因。华信公司请求厦门兴业银行赔偿其经济损失

，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不予支持。该院于1999年1月7日判

决： 驳回华信公司的诉讼请求。 华信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以

起诉理由提起上诉。厦门兴业银行同意一审判决。 厦门市中

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间系因使用转帐支票进行转帐

过程中所产生的纠纷，应属票据纠纷。原审法院以存单纠纷

定性，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有关规定，属于

定性不当，应予纠正。在本案纠纷中，一审法院根据受理回

单上收款人为华信公司，且华信公司持有该回单为由，认定

华信公司为持票人，厦门兴业银行对此并没有提起上诉，该

认定也符合有关票据法规的规定，应予确认。厦门兴业银行

在受理出票人天使公司的转帐支票后，查明天使公司存款帐

户上有该支票所确定的200万元存款余额，即在受理回单上加

盖业务受理章，表明其已经接受出票人天使公司委托其在见

票时无条件支付支票所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支

付义务。厦门兴业银行和华信公司之间形成票据法律关系。

但厦门兴业银行在受理后，以出票人所使用的支票号码不符



为由，将支票退票给出票人，却没有向持票人华信公司出具

退票理由书或拒绝证明，兴业银行的这一行为违反票据法和

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关于退票应当通知持票人的

规定。嗣后，厦门兴业银行又受理了出票人天使公司将180万

元款项支付给另一收款人的业务，致使华信公司未能实现其

所持有的票据权利，厦门兴业银行对此负有过错责任。鉴于

华信公司在未收到上述支票的款项后，出票人支付给其20万

元的款项，按照票据的对价原则，华信公司以180万元作为其

向厦门兴业银行主张权利的具体请求，可以支持。厦门兴业

银行辩称其将号码不符的支票退还给出票人符合银行操作惯

例，缺乏依据，该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一审法院

的判决未引用相应的法律规定，判决没有法律依据，显属不

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

九十条第二款、第六十二条第二款，参照中国人民银行《支

付结算办法》第二百零九条之规定，该院于1999年3月31日判

决如下： 一、撤销厦门市开元区人民法院一审民事判决。 二

、被上诉人厦门兴业银行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给华信公司人民币180万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